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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第 71 届展示会参展单位申请表

单位名称：（公章）

填表人: 电话: 填表日期:

注：1.标准展位为 3米×3米。

2.请各单位务必于 2016 年 8 月 15 日前用将此表 E-mail、邮寄

或传真省教育技术装备管理中心质检站。

3.“特展展位”申报 4个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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综合展区

学前教育区

学校后勤装备区

数字化校园建设区

平安校园、节约型

学校建设区


